
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第 1 页  共 9 页 

 

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ST白鸽 

股票代码：000544 

 

信息披露义务人：郑州亚能热电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市兴隆铺街  

通信地址：郑州市兴隆铺街 

联系电话：0371-3812885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报告书签署日期：2003 年10 月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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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本报告书是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披露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披露办法》的规定，本持股报告书已

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所持

有、控制的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截止本持股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披露的

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其他方式持有、控制白

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

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

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此次股权转让尚需国家商务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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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1、郑州亚能、受让人：郑州亚能热电有限公司 

2、东糖集团、出让人：指东莞市东糖集团有限公司 

3、*ST白鸽、上市公司：指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中发展：China Capital Development Ltd. 

5、郑州热力：郑州市热力总公司 

6、信息披露义务人：郑州亚能热电有限公司 

7、本报告：指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

书 

8、本次收购：指郑州亚能热电有限公司收购东糖集团所持有

的 68,181,818股*ST白鸽股权。 

9、元：指人民币元 

 

第二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称：郑州亚能热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兴隆铺街 

注册资本：8400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企合豫郑总字第 00104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性质：合资经营（港资） 

法定代表人：时青厦 

税务登记证号码：410100614718228 

经营范围：发电和生产热能（不包括热力管网的建设、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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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期限：二十年 

股东：本公司股东为China Capital Development Ltd.和郑州市热力

总公司。 

通讯地址：郑州市兴隆铺街 

联系人：闫中彬 

联系电话：0371-3812885 

 

二、股权控制关系 

股权结构图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

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郑州市国资局 
（100%） 

郑州市热力公司 
(40%) 

China Capital 
Development Ltd. 

(60%) 

郑州亚能热电有限公司 

 

亚能电力集团 
（100%） 

Joachim Chao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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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achim Chao：男，42岁，英国国籍，香港华光船务公司

董事。 

2、郑州亚能热电有限公司 

姓名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他
公司兼职情况 

国籍 身份证号码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住权 

时青厦 
郑州亚能董事长； 
中发展董事长  

香港 P168087  香港   

何兆佳 
郑州亚能董事； 
中发展行政总监 

香港 BC186277  香港 加拿大  

赵式中 
郑州亚能董事； 
中发展财务总监 

香港 D304927  香港 英国  

刘先超 
郑州亚能董事 
郑州热力总经理 

中国 410105511102105  郑州   

梁惠予 郑州亚能董事 中国 410102520520255 郑州  

庄艳 郑州亚能总经理 中国 410105630430054 郑州  

严隆斌 郑州亚能财务总监 中国 512923196801250038 四川  

 

（二）、截止本报告书公告之日，郑州亚能热电有限公司未持

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上市公司股份的名称、数量、比例 

郑州亚能热电有限公司在此次持股变动前，未持有*ST 白鸽股

份。 

本次收购后，郑州亚能热电有限公司持有*ST 白鸽股份

68,181,818 股，占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额的 25.3%。

东糖集团不再持有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二、《股份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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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议主要条款 

受让方：郑州亚能热电有限公司 

出让方：东莞市东糖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股份数量：68,181,818 股 

比例：占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25.3% 

股份性质：法人股 

转让价格与价款：每股价格0.293 元，计人民币20,000,000 元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协议签订时间：2003年10月12日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自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其它持股变动情况 

1、郑州亚能热电有限公司独立持有上述股份。本次股权转让前，

我公司未持有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何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后，我公司将持有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5.3%的股权，成为

*ST白鸽的第二大股东。 

2、截止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持股变动报告书披露

的持股信息外，郑州亚能热电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中发展、郑州热力未

持有、控制其它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四章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买卖*ST白

鸽股票的行为。 

第五章 其他重大事项 

我公司无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

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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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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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郑州亚能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时青厦          

 

                        2003年 10 月 14 日     

 


